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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書 搶 鮮 閱  

共有之外部關係 

甲、乙、丙、丁共有一筆位於高雄市夜市之土地，應有部分各為四分之一。於2014

年7月間，戊未經共有人之同意，擅自將該地供戊自己設置夜市攤位，販賣鹽酥雞，

並於其餘土地設置停車收費管理室及50個停車位，停車費以次計算，每輛車每次收取

新臺幣200元。試問： 

甲得否單獨請求戊拆除攤位及停車收費管理室及50個停車位等設施，並交還該地於

甲自己？（20分）

戊無權占有甲、乙、丙、丁共有土地設置停車場，因收取停車費而獲得利益，致土

地共有人受有損害情形，甲得否按其應有部分，本於所有權之請求，請求戊返還所

受利益之停車費？（25分） （103年律師民法第2題）

打回原形  

本題為共有人如何對無權占有人行使權利之問題，如果是全體共有人一起主張，較

無問題，然在兩個子題中，都是甲「單獨」向戊請求，此部分有所爭議。此種共有對外

關係之題型，應先認定共有人之請求，究竟為物權請求？抑或是債權請求？其處理方法

有所不同。

就請求拆除設施、交還土地之部分，此等物權請求，除了§767外，應同時適用§

821規定，賦予共有人「單獨」行使物權請求權之權限。且§821重點在於但書規定「僅
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」。拆除設施部分，固然沒有問題。然而，甲請求戊交還土

地於「甲自己」，如果甲可以這樣自私，乙丙丁只能在旁乾瞪眼嗎？此情形應屬違反該

條但書規定，因為甲沒有權利單獨占有該共有土地，此部分應屬無理由。

第二小題則是債權請求，題目說到：「請求戊返還所受利益之停車費」，且刻意提

到「甲得否按其應有部分……」也就是，甲得否不管其他共有人，只請求自己的那一份？

首先，通說認為§821不適用於債權請求權，那麼，共有人應「如何行使」此等債權請
求權呢？需要全體共有人一起要錢？還是其中一個共有人可以幫全體要錢？又或是共

有人可以只請求自己的那一份？多數見解認為，各共有人得按自己應有部分，單獨請求

題型1 【共有之外部關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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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部分之給付。1 
說了那麼多，究竟此處之債權請求權基礎為何？依據什麼規定向戊要錢？注意本件

甲不單只是想要拿到錢，而且是想拿到戊所收取的那筆「停車費」。此等利益返還問題，

應考慮不當得利及不法管理之規定2。於不當得利部分，多數見解認為，像停車費或買賣

價金等「交易對價」非屬不當得利之返還客體，因為該200元停車費，可能是靠著戊的
三寸不爛之舌，所得來之數額，未必與客觀市價相符，非屬§181本文規定之「本於該
利益更有所取得」，而應依§181但書規定償還「客觀價額」，依此見解，甲等人無法
拿到那筆停車費；至於不法管理部分，甲等人則得依§177Ⅱ準用§177Ⅰ規定，主張享

有停車費之管理利益。 

 派上用場   
§821之適用範圍： 
 最高法院37年度上字第6703號民事判決：「各共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共有物者，

請求返還共有物之訴，依民法第八百二十一條但書之規定，應求為命被告向共有人全

體返還共有物之判決，其請求僅向自己返還者，應將其訴駁回。」 
 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1661號民事判決：「共有人依民法第八百二十一條規定，就

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，除請求回復共有物須為共有人全體利益為之外，

非不得僅由其中一人起訴請求，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，僅在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牆

垣，以回復原有巷道之寬度，並非請求被上訴人交還其占有之土地，自不必為共有

人全體之利益為之。」 
共有人之債權請求權行使： 
 司法院院字第1950號解釋：「債權的請求權，例如共有物因侵權行為而滅失毀損之

損害賠償請求權，固不在民法第821條規定之列，惟應以金錢賠償損害時（參照民法

第196條、第215條），其請求權為可分債權，各共有人僅得按其應有部分，請求賠

償，即使應以回復原狀之方法賠償損害，而其給付不可分者，依民法第293條第1項
之規定，各共有人亦得為共有人全體請求向其全體為給付。」 

 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607號民事判決：「按民法第八百二十一條規定各共有人固

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，就共有物之全部，為回復共有物之請求。惟請求返還不當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詳細說明參照陳義龍，民法物權爭點解讀，2019年11月，高點出版，頁2-95至2-98。 
2 雖然本件甲等人也可以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，但是，題目用語為「返還」、「利益」，故在答題方
向上，暫不考慮侵權部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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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數 

利，並無該條規定之適用，請求返還不當得利，而其給付可分者，各共有人自得

按其應有部分請求返還。」 

 擬 答   約1,355字 （40min） 
     

甲得單獨請求戊拆除攤位等設施，但不得請求交還該地於自己，理

由如下： 
民法（下同）第767條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，所有人對於無權占
有或侵奪其占有者，得請求其返還，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，得

請求除去其妨害。又第821條規定，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，得就
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，但其回復請求僅得為全體

共有人利益為之。 
實務見解認為，第821條但書規定僅適用於「返還請求」，因為
共有人不得未經他共有人同意而占有共有物之全部，至於妨害

除去及防止之請求則不受但書規定之限制，蓋此等請求之單獨

行使，不影響其他共有人之利益。 
本件甲乙丙丁共有系爭土地，戊占有該地設置攤位及停車場而

為使用收益，未經該地共有人之同意，亦無其他占有之本權、

妨害係屬不法，甲得依第821條及第767條規定，單獨請求戊拆
除攤位及管理室等設施。而返還土地之部分3，甲僅得為全體共

有人利益為之，應請求戊返還於甲乙丙丁全體，而不得僅請求

返還於甲自己。 
 
甲得按其1/4應有部分比例請求戊返還其所收取之停車費，分述如
下： 
不當得利： 

依第179條及第181條規定，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，致他
人受有損害，應返還其利益，若本於該利益更有所取得者，

亦應返還，又如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時，則

應償還其價額。於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，通說採「權益歸屬

說」認為，欠缺法律上原因而違反權益歸屬對象取得其利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拆除（妨害除去）部分與回復（返還土地）部分應分別論述涵攝，因為涉及是否受§821但書規定之限
制。 

§767所有人物上

請求權、§821共有

人物上請求權之條

文大意 

大前提 

§821但書規定之

適用範圍？僅適用

於「返還請求」 

爭點探討 

§179、§181不當

得利之條文大意
「權益歸屬說」之

法理論述 

大前提 

戊無權占有→拆除

設施：○／交還土

地於「自己（甲）」：

× 

事實涵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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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應對該對象成立不當得利。 
本件土地使用收益之權益應歸屬於甲乙丙丁。戊無權占有該

地，乃欠缺法律上原因而違反權益歸屬對象受有利益，致甲

乙丙丁受有損害，甲等人得向戊主張不當得利。然戊所收取

之停車費，涉及締約條件及能力之問題，多數見解認為此等

交易對價非屬更有所得之利益，而應依客觀價額償還。從而，

其償還客體應為相當於占有使用該地租金之客觀利益，甲等

人不得據此請求戊返還其所收取之停車費。 
不法管理： 

不法管理係指，管理人明知為他人之事務，而為自己之利益

管理之。此種情形不構成無因管理，應依不當得利或侵權行

為規定請求，然其請求範圍不及於管理人因管理行為所獲之

利益，為除去經濟上之不法誘因4，第177條2項規定，不法管
理情形準用同條1項不適法無因管理之規定，本人得主張享有
該管理之利益。 

本件戊明知管理系爭土地乃甲等共有人之事務，竟無權占有

該地而設置停車場，並收取停車費，甲等人得依上開規定，

請求戊返還其所收取之停車費。 
甲得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單獨請求給付： 
 通說認為，第821條所稱之「本於所有權之請求」係指物上請求
權及基於不動產相鄰關係所生之請求權，而不包含其他債權請

求權。是侵害共有物所生之不當得利返還等債權請求權，共有

人應如何行使，不無疑問，討論如下。 
有認為，基於共有物所生之債權請求權，性質上為「共有債

權」，屬於準分別共有之關係，應依第831條準用第821條本
文及但書規定，無論給付內容是否可分，請求之共有人僅得

為全體共有人利益為之，亦即，應請求債務人向全體共有人

為給付，債務人亦僅得向全體共有人給付。 

 
完整擬答，請參：陳義龍律師編著《民法物權解題書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以此段論述凸顯不法管理與不當得利請求數額之差別。 

構成不當得利→停

車費非屬§181本

文之「更有所得」

→應依§181但書

規定償還客觀價額 

事實涵攝 

不法管理之內涵、

§177Ⅱ準用規定

之條文大意 

大前提 

事實涵攝 

共有債權→§831

準用§821 

說法一 

共有物所生之債權

請求權，共有人應

如何行使權利？ 

簡述§821不適用

於債權請求權之通

說見解提示共有

人如何行使債權請

求權之疑問 

爭點探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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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梁女乃A地B屋之所有人，身亡後有甲乙丙丁四位繼承人。乙、丙、丁僑居海外，僅

甲在台灣生活。請問： 

甲得否就A地B屋單獨申請辦理繼承登記？（5分） 

甲覺得B屋（四合院）有大肆整建必要，得否單獨決定拆除西側廂房重建？（10分） 

A地遭X無權占有經營停車場，甲得否單獨向X請求返還不當得利？（10分） 

 （108年政大民法第4題） 

二、甲、乙、丙兄弟三人，共有A地，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。三人口頭達成協議，A地全

部由丙占有使用，供丙自行出資在A地上興建B建物，作為工廠使用。B建物興建完

成迄今十年來，一切相安無事。十年後，甲將其應有部分三分之一贈與其長孫丁，

並辦妥移轉登記。丁受讓後，認為A地全部由丙占有使用並不合理，乃一人單獨起

訴，以丙為被告，請求法院判命丙應：拆除B建物，返還A地於全體共有人，

支付自丁受讓時起至起訴狀送達時為止，相當於使用A地租金數額的三分之一。 

 問：丁的請求，有無理由？（35分） （106年台大民法（B）第2題） 

三、甲向A地共有人乙、丙、丁（三人係因繼承關係而共有該地）承租A地中的某特定部

分興建B屋，租期十年，但B屋並未取得建造執照，乃屬於實質違建。乙在A地中之

應有部分則設定抵押權與戊銀行。嗣後，問：（35分）倘租期屆滿後，甲未返還承

租之A地部分，丁能否單獨起訴請求甲拆除B屋返還土地？ 

 （104年台大民法（A）第2題節錄） 

四、甲、乙二人共有A地，應有部分各二分之一，且無分管之約定。乙未經甲同意，將A

地全部出借於丙商業同業公會。其後，該公會理事長丁基於職務關係，指示以公會

會款在A地上興建B屋，並將B屋出租且交付於戊使用，以所得租金充實公會會款。

甲得知A地遭他人占用後，問： 

甲請求丁「拆除B屋」，並「返還A地」於全體共有人，有無理由？（15分） 

甲請求戊「拆除B屋」、「自B屋遷出」，並「返還A地」於全體共有人，有無理由？

（15分） 

甲請求戊給付「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」，有無理由？（15分） 

 （102年司法官民法第2題） 

五、甲乙丙三人共有土地一筆，應有部分均等，該地遭丁擅自占有並遭受污染而受損，

在乙丙均不同意之情形下，甲應如何主張其對丁之權利？若上述遭丁擅自占有並受

污染而受損之土地原為A所有，A死亡後，甲乙丙三人共同繼承A之遺產，在乙丙均

似曾相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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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意之情形下，甲應如何主張其對丁之權利？（25分） 

 （99年東吳民法（A、B、C）第4題） 

六、甲、乙共同出資買受A地，並共同受讓該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，但未為分管之約定。

甲、乙另共同繼承B地，已完成繼承登記，但尚未辦理分割登記。其後，乙未經甲

同意，占用A地某特定部分設置倉庫供自己使用，並將A地其餘部分全部出租且交付

予丙。乙又竊取甲之印鑑章、印鑑證明及其他相關文件，而就B地為善意之丁辦理

抵押權登記。請問： 

關於A地，甲對乙、丙二人得分別為如何之請求？（15分） 

關於B地，在乙明白表示反對下，甲仍訴請丁塗銷抵押權之登記，有無理由？（10

分） （87年律師民法第3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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